SR L R RS R A0 TR
115# B %3 5 15475

R 2 OAEFEAFELFF AL

PE S RIELES %}‘?

PRI R E

& 2 AEIFRELGFG AT
TEEEKRFG A F

A R ]
PAFREARGRFEEEEE > AR ARIISEZT 30 7@

FFEmB B HideT

- L BRA LT REATERE B
L 3 2

w2 2801 IE
-~ PARIAR--TEATZLp ko R IBEJIFF A
i’ﬁpiaﬂ—iﬁig—ﬂﬁi@éﬂi’#i%ﬂﬁ
AAZ - L3284

S FRFFAEREIE A CRARR A AL R Y B T
MARAAFETZ R PpART TP L e BRELF AT
H2qlL e

o RBAT R A UATE R ERRE LSRR BREELE O FER
{7 e
i%ﬁ*&ﬁd



CREF R
T o

B fam 4 2 278 5
%2405 7 LP o<
497 > A M AL - FEEZR T ALV
(L AREFL2T) - FEFHIBRT ARG R
B R LA AP oo

A AL ‘sif«/zﬂ?i’ G R E EREAD P I H 1&% 5 %

FEIER B o e BN - wR R
E@’ ;)éi ’ },@;J}"‘? é—“zﬁi ’ 3\1?%%‘,:
&

PR B 386IETA E AR SRR L 2B o —.«;—é
= B PR

-'?gé‘r—%@

AL AL FIFRERFF LD (THEFLS
o) R ARI6EG? 0P v REEEHZIER (TF) T06

77,000~ ’ﬂfﬁgloﬂﬁﬁ 30p 423 115&67 30p 2 > &
PR A A wﬁaﬂ@d9§17m )’?M$@ﬂ%ﬁ
Zﬁﬂwaé%%ﬁ FAe® 1. 3Th% B AL (S prs &

3.095%) > T MAE T FLEELRT i>*~ﬁﬂw@a@w
%ﬂ&,vzwtk%ﬁw@4§’ﬁ$éﬁ%8umew>’@
V3R TAF10% 0 4 HAZE6B » 54 %ﬂ%%ﬁiﬂﬁz
0/04\: H2284& 3373112832 28p 37253 25 44

L*%ﬁmmkwﬂwaﬁ4@$@??%&%E@%u;ﬂ

Ay 211237 30P B R L (JIS/H /0% 38 /E&
ﬂﬂ)@34'ﬁ5£$§%W$glmﬁ2%&wﬁﬁgﬁﬁ
HlE > BUEBHEFR? HL > T EHRE #FR AL £
W113&47 1p L (FIZ/WE/F0>5/8%p ) ¢
FE o= pLI3ESY 21420 &7 8L > B U EPR
PR L 114840 1 B3R L (JIS/HEF/F
2 /@AP ) Vg o TR 114E3? 11527 P OM
LrEAE Emﬂ iR AL R A E IS
PEYALI114#11730p o AEF 114E27 18P % =
FRREIE € RARET > 2MBFHBRARL ZTID
A A FEIF DN 114389,693~ > 2 pl14#127 1p



i

=

f~4

AT P ko 4eE L3095 K 21 0 Fpll4#127 3
lﬂigi115&6‘30Bﬁ ﬁ-PW$J310o’* 115771
PATFHP L RIBIFNFELEHE AT o b
Lo mdpﬁﬁﬁﬁﬁﬁ%uﬁa%;%f

£F 0 X B (Hed 2 $1E T 5 CRE B R DR
4B T o

Yhay

¢

CALLBEBOAR T FREA D P DS AL A B S0 TF 2
+-.

GRS L BRER G oM ARG A AT A A AR
BRI FRERDP L RRLFRLETET T

r‘-* #"’JFF °

mﬁ@~£w ﬁfﬁ%ﬁ%%%ﬁ%ﬁgﬁ&&iﬁéﬁ
(ELM;—D%”M,L?I'E" 5TT2T8F ) »mas e X4
o MAN TGP P IFIH AR ER LR
%&iﬁju;%i%tk 2%ﬁ¥&@}? (ESE NN B I
TR CHERLAIKRZEF ZE c THL A ED
%25%%’@%%&%%ﬁ4&£ WELIE L LR R AR
rEED

\

CHGA O RA R EFEAZ R BRI EM G Ak

L/

ﬂéﬁiiﬂﬁ’éi
RERGET 2 BERET P

BRADFHP L B RELNGE 2L TR
< R2I AT o
VR LR ikdy T A E AR B BHIE N2

=2 A ] 115 =& 3 n 31 0

b
i
mj



REF A E S B iz A
P RGZBRRANES o
o¥t A BA- o 0 R R 820p poe M A R o e
I FiEEF A b ;”T—‘Fﬁ’ - BN FESAIT o
v % EN & 115 = 3 £ 31 2

ter s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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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5年度訴字第1547號
原      告 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曹為實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陳賢華  
被      告  生活工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
            育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兼  共  同
法定代理人  王慶輝  




被      告  林來順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肆拾參萬玖仟陸佰玖拾參元，及自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三點○九五計算之利息，暨自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至民國一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，與自民國一一五年七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捌仟伍佰捌拾貳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捌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。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。前項合意，應以文書證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。查依兩造簽訂之授信及交易總約定書第49條，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有該約定書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42頁），揆諸前揭規定，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，先予敘明。
二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　
貳、實體方面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生活工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生活工場公司）於民國106年6月30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706萬7,000元，期間自106年6月30日起至115年6月30日止，按月還本付息（簽約時每月應付9萬1,700元），利率依郵匯局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加年息1.375%計算利息（逾期時為年息3.095%），並以被告育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、林來順為連帶保證人，且約定如未按期清償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應另按約定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應另按約定利率20%加付之違約金。兩造並於112年3月28日簽訂授信及交易總申請書增補條款，約定被告王慶輝自該日起擔任連帶保證人；又於112年3月30日簽訂變更（利率/期間/清償方式/還款日）申請書，約定本金寬限期自112年2月最後還本日起展延1年，展延期間按月繳息，寬限期屆期按月攤還本息；再於113年4月1日簽訂變更（利率/期間/清償方式/還款日）申請書，約定自113年3月至114年2月按月繳息，寬限期屆期按月攤還本息；復於114年4月1日簽訂變更（利率/期間/清償方式/還款日）申請書，約定自114年3月至115年2月按月繳息不還本金，寬限期屆期按月攤還本息。詎被告生活工場公司僅繳納本息至114年11月30日，而違反114年2月18日第三次債權債務協商會議決議事項，全部債務應視為立即到期，被告生活工場公司尚積欠143萬9,693元，及自114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3.095%計算之利息，暨自114年12月31日起至115年6月30日止，按上開利率10%，與自115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上開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未給付。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契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；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雖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惟被告生活工場公司曾具狀陳述略以：伊願意面對本件債務，然因訴外人未履行款項給付義務，導致伊短期內難以支應原告請求之款項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三、經查，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授信及交易總約定書、授信及交易總申請書（公司戶使用）、授信及交易總申請書增補條款、撥款申請書、變更（利率/期間/清償方式/還款日）申請書、利率表、主保債務查詢、放款往來明細查詢、全體債權金融機構債權債務協商會議紀錄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9至71頁、第77至78頁），而被告已受合法通知，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，復未提出任何書狀以供本院斟酌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堪信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。至被告生活工場公司所辯，僅屬個人償債能力問題，尚難作為免除債務之正當事由。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，核無不合，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。
五、本件訴訟費用計為第一審裁判費1萬8,582元，應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，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，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 　3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九庭　　法　官　　莊仁杰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　鄭宇安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5年度訴字第1547號

原      告 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曹為實  

訴訟代理人  陳賢華  

被      告  生活工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

            育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兼  共  同

法定代理人  王慶輝  





被      告  林來順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30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肆拾參萬玖仟陸佰玖拾參元

    ，及自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

    之三點○九五計算之利息，暨自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

    日起至民國一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，

    與自民國一一五年七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上開利率百分

    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捌仟伍佰捌拾貳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

    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年息百分之五計

    算之利息。

三、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捌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

    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
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。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

   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。前項合意，應以文書證之，民事訴訟

    法第24條定有明文。查依兩造簽訂之授信及交易總約定書第

    49條，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有該約定書在卷可稽

    （見本院卷第42頁），揆諸前揭規定，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

    管轄權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

   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

    辯論而為判決。　

貳、實體方面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生活工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生活工場

    公司）於民國106年6月30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706

    萬7,000元，期間自106年6月30日起至115年6月30日止，按

    月還本付息（簽約時每月應付9萬1,700元），利率依郵匯局

    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加年息1.375%計算利息（逾期時為年息3

    .095%），並以被告育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、林來順為連帶

    保證人，且約定如未按期清償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應

    另按約定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應另按約定利率20

    %加付之違約金。兩造並於112年3月28日簽訂授信及交易總

    申請書增補條款，約定被告王慶輝自該日起擔任連帶保證人

    ；又於112年3月30日簽訂變更（利率/期間/清償方式/還款

    日）申請書，約定本金寬限期自112年2月最後還本日起展延

    1年，展延期間按月繳息，寬限期屆期按月攤還本息；再於1

    13年4月1日簽訂變更（利率/期間/清償方式/還款日）申請

    書，約定自113年3月至114年2月按月繳息，寬限期屆期按月

    攤還本息；復於114年4月1日簽訂變更（利率/期間/清償方

    式/還款日）申請書，約定自114年3月至115年2月按月繳息

    不還本金，寬限期屆期按月攤還本息。詎被告生活工場公司

    僅繳納本息至114年11月30日，而違反114年2月18日第三次

    債權債務協商會議決議事項，全部債務應視為立即到期，被

    告生活工場公司尚積欠143萬9,693元，及自114年12月1日起

    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3.095%計算之利息，暨自114年12月31

    日起至115年6月30日止，按上開利率10%，與自115年7月1日

    起至清償日止，按上開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未給付。為此

    ，爰依消費借貸契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

    語，並聲明：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；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

    執行。

二、被告雖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惟被告生活工場公司曾具

    狀陳述略以：伊願意面對本件債務，然因訴外人未履行款項

    給付義務，導致伊短期內難以支應原告請求之款項等語，資

    為抗辯。

三、經查，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授信及交易總

    約定書、授信及交易總申請書（公司戶使用）、授信及交易

    總申請書增補條款、撥款申請書、變更（利率/期間/清償方

    式/還款日）申請書、利率表、主保債務查詢、放款往來明

    細查詢、全體債權金融機構債權債務協商會議紀錄等件為證

    （見本院卷第19至71頁、第77至78頁），而被告已受合法通

    知，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，復未提出任何書狀以供

    本院斟酌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

    定，應視同自認，堪信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。至被告生活工

    場公司所辯，僅屬個人償債能力問題，尚難作為免除債務之

    正當事由。
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

    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

    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，核

    無不合，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。

五、本件訴訟費用計為第一審裁判費1萬8,582元，應由被告連帶

    負擔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，於本判決確定之

   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，爰確定如主

    文第2項所示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 　3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九庭　　法　官　　莊仁杰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　鄭宇安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5年度訴字第1547號

原      告 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曹為實  

訴訟代理人  陳賢華  

被      告  生活工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

            育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兼  共  同

法定代理人  王慶輝  





被      告  林來順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肆拾參萬玖仟陸佰玖拾參元，及自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三點○九五計算之利息，暨自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至民國一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，與自民國一一五年七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捌仟伍佰捌拾貳元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捌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

一、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。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。前項合意，應以文書證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。查依兩造簽訂之授信及交易總約定書第49條，約定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有該約定書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42頁），揆諸前揭規定，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　

貳、實體方面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生活工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生活工場公司）於民國106年6月30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706萬7,000元，期間自106年6月30日起至115年6月30日止，按月還本付息（簽約時每月應付9萬1,700元），利率依郵匯局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加年息1.375%計算利息（逾期時為年息3.095%），並以被告育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、林來順為連帶保證人，且約定如未按期清償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應另按約定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應另按約定利率20%加付之違約金。兩造並於112年3月28日簽訂授信及交易總申請書增補條款，約定被告王慶輝自該日起擔任連帶保證人；又於112年3月30日簽訂變更（利率/期間/清償方式/還款日）申請書，約定本金寬限期自112年2月最後還本日起展延1年，展延期間按月繳息，寬限期屆期按月攤還本息；再於113年4月1日簽訂變更（利率/期間/清償方式/還款日）申請書，約定自113年3月至114年2月按月繳息，寬限期屆期按月攤還本息；復於114年4月1日簽訂變更（利率/期間/清償方式/還款日）申請書，約定自114年3月至115年2月按月繳息不還本金，寬限期屆期按月攤還本息。詎被告生活工場公司僅繳納本息至114年11月30日，而違反114年2月18日第三次債權債務協商會議決議事項，全部債務應視為立即到期，被告生活工場公司尚積欠143萬9,693元，及自114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3.095%計算之利息，暨自114年12月31日起至115年6月30日止，按上開利率10%，與自115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上開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未給付。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契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；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雖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惟被告生活工場公司曾具狀陳述略以：伊願意面對本件債務，然因訴外人未履行款項給付義務，導致伊短期內難以支應原告請求之款項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
三、經查，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授信及交易總約定書、授信及交易總申請書（公司戶使用）、授信及交易總申請書增補條款、撥款申請書、變更（利率/期間/清償方式/還款日）申請書、利率表、主保債務查詢、放款往來明細查詢、全體債權金融機構債權債務協商會議紀錄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9至71頁、第77至78頁），而被告已受合法通知，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，復未提出任何書狀以供本院斟酌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堪信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。至被告生活工場公司所辯，僅屬個人償債能力問題，尚難作為免除債務之正當事由。
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，核無不合，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。

五、本件訴訟費用計為第一審裁判費1萬8,582元，應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，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，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 　3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九庭　　法　官　　莊仁杰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　鄭宇安



